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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同泰慧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变更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5月13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同泰慧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同泰慧择混合

008050
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增聘基金经理解聘基金经理

马毅

麦健沛

黄伟轩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任职日期

证券从业年限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过往从业经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
及期间

马毅

2025-05-12
16
16
马毅先生，硕士。曾任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经理、富国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年金投资经理兼研究员、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原上
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分公
司ED(执行总监)、上海玖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量化多策略负责人兼投
资经理。2023年 10月加入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总经理助理、
固定收益部总监兼基金经理。

基金主代码

008842
008728
012911
013657
016314
017622

基金名称

同泰远见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同泰恒利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同泰沪深 300指数量化增
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同泰同欣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同泰泰裕三个月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同泰恒盛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任职日期

2024-12-18
2024-04-17
2024-01-23
2024-01-23
2024-01-23
2023-12-06

离任日期

-
-
-
-
-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
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国籍

学历、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
会注册/登记

015340
009278
000839
372010
370025
000377

否

是

基金经理资格

中国

硕士研究生

是

同泰泰享中短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同泰恒兴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摩根纯债丰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摩根强化回报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上投摩根轮动添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摩根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23-12-06
2023-12-06
2015-05-19
2015-04-22
2014-03-20
2014-03-20

-
-

2015-12-23
2015-12-23
2015-12-23
2015-12-23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任职日期

证券从业年限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过往从业经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
及期间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
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国籍

学历、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
会注册/登记

麦健沛

2025-05-12
5
5
麦健沛先生，硕士。2020年7月加入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投资
研究部行业研究员，现任投资研究部基金经理。

基金主代码

否

是

基金经理资格

中国

硕士研究生

是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3.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原因

离任日期

黄伟轩

个人原因

2025-05-12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的说明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
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
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
-
是

4.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公司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完

成变更备案手续，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3日

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同泰新能源优选1年持有期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变更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5月13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同泰新能源优选1年持有期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同泰新能源1年持有股票

015145
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增聘基金经理解聘基金经理

陈宗超

黄伟轩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任职日期

证券从业年限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陈宗超

2025-05-12
11
11

过往从业经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
及期间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
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国籍

学历、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
会注册/登记

陈宗超先生，硕士。曾任中芯国际资深芯片研发工程师、超威半导体资
深芯片研发工程师、国泰君安研究所分析师、上海盛宇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投资经理、上海鼎锋明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研究总监、南京
龙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富晨杰芯（天津）科技信息咨询合伙
企业投资总监等职。2020年 6月加入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投
资研究部基金经理。

基金主代码

012696

012496

否

是

基金经理资格

中国

硕士研究生

是

基金名称

同泰数字经济主题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同泰行业优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任职日期

2021-07-27

2023-04-07

离任日期

-

-

3.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原因

离任日期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的说明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
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
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黄伟轩

个人原因

2025-05-12
-

-

是

4.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公司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完

成变更备案手续，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3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情形。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植岗。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2日（星期一）下午15: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5月12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2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7日（星期三）
6、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及通过授权委托他人出席。
（2）网络投票：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在本通知列明的
有关时限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
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7.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气象路 9号新材料大楼十层第一会议
室

8.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6人，代表股份263,869,836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8.877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242,428,5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3.280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3人，代表股份21,441,3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596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4人，代表股份21,447,311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98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6,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1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3人，代表股份21,441,3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5968％。
（3）其他人员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海润

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的表决方式
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议案的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关于＜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734,4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7％；

反对 118,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8％；弃权 17,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65％。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311,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89％；反对118,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09％；弃权1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2％。

2、审议《关于＜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714,4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11％；

反对 138,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4％；弃权 17,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65％。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291,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757％；反对138,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441％；弃权1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2％。

3、审议《关于＜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718,5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7％；

反对 134,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08％；弃权 17,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65％。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296,0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948％；反对134,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50％；弃权1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2％。

4、审议《关于＜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719,5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1％；
反对 134,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08％；弃权 16,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61％。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297,0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994％；反对134,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50％；弃权1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5％。

5、审议《关于＜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
摘要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734,4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7％；

反对 118,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8％；弃权 17,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65％。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311,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89％；反对118,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09％；弃权1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2％。

6、审议《关于＜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717,0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1％；

反对 136,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7％；弃权 16,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62％。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294,5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878％；反对136,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62％；弃权1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0％。

7、审议《关于＜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独立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与考核方案＞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710,7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97％；

反对 142,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0％；弃权 16,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63％。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288,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584％；反对142,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42％；弃权1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4％。

8、审议《关于＜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25年度津贴
标准方案＞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705,4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7％；

反对 143,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3％；弃权 21,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80％。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282,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337％；反对143,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79％；弃权2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4％。

9、审议《关于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311,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89％；

反对 118,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09％；弃权 17,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802％。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311,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89％；反对118,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09％；弃权1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9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钢研大慧

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邹盛武律师、王士龙律师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
及会议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会的审议事项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做出的决
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300797 证券简称：钢研纳克 公告编号：2025-022

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1.2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5/16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5/1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19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4月30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91,0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1.2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13,750,000.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5/16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5/1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1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现金红利的股东外，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
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
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何俊南、湖州欣然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陈国良、王建平、

黄观炼、吴万丰的现金红利由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以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5]101号），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

转让公司A股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持股
期限（持股期限是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
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
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
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
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
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
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该通知规定计算纳税，持
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率为10%，税后实际派发的现金
红利为每股1.125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本公司根据
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

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的现金红利为每股
1.125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有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本公司A股
股票的股东（“沪股通股东”），其现金红利由本公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向股票
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
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该现金
红利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
股1.125元。如相关投资者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
待遇，可按照《财税[2014]81号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后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
申请。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现金红利所得
税，其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1.2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如有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相关的问题，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2-8298720
特此公告。

浙江力聚热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03391 证券简称：力聚热能 公告编号：2025-018

浙江力聚热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天津
智博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博科技”）持有公司股份 370,386,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47.98%。本次解除质押后，智博科技累计质押公司股
份 172,018,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46.44%，占公司总股本的22.28%。

智博科技于2024年11月11日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质押7,809,800
股，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1月 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临 2024-047号公告。

公司于 2025年 5月 12日收到控股股东智博科技的通知，智博科技于 2025
年5月9日办理了该笔质押股票解质押手续，解除质押7,809,800股。具体情况
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除质押时间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天津智博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809,800
2.11%
1.01%
2025年5月9日

370,386,200
47.98%
172,018,000
46.44%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2.28%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如有后续质押计划，智博科技将根据质押业务办理

进度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通知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称

天 津
智 博
智 能
科 技
发 展
有 限
公司

合计

持 股 数 量
（股）

370,386,200

370,386,200

持 股
比例

47.98%

47.98%

本次解除质
押前累计质
押数量（股）

179,827,800

179,827,800

本次解除质
押后累计质
押数量（股）

172,018,000

172,018,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46.44%

46.44%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22.28%

22.28%

已质押股份情
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未质押股份情
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特此公告。

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03712 证券简称：七一二 公告编号：临2025-020

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

时）会议于 2025年 5月 12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5年 5月 6日
以邮件方式发出，应参加会议人数 7人，实际参加会议 7人，列席会议人员有公
司监事3人、高级管理人员5人，会议由董事长郑有水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7票，

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

事长提名，拟聘任惠明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经公司总经理提名，拟聘任惠明
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惠明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前述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的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惠明
先生董事会秘书的任职生效后，公司董事长郑有水先生不再代行董事会秘书职
责。

公司董事会、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惠明先生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必要的核
查。惠明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职
责所需的专业能力和从业经验，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规定的任职条件。

惠明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55-28475155
传真：0755-28475155

电子邮箱：zqb@szjly.com
联系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五和大道118号和成世纪名园3A 21楼
三、备查文件
（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度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3日
附件：简历
惠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5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注

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中级会计师。1998年参加工作，曾任广东恒健核子医疗
产业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深圳万百万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广州开发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风控与计划管理部总监、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北京
中讯四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等职务。2025年4月加入公司，现任公
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截至目前，惠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在公司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
等控制的单位任职；与公司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惠明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
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
定的任职条件。

股票代码：002882 股票简称：金龙羽 公告编号：2025-047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0月21
日召开2024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会议、2024年第四次临时监事会会议，于2024
年11月6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华懋（厦门）新材
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华
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同
意公司实施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员工持股计划”）。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4年 10月 22日、2024年 11月 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员工持股
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根据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实际认购和最终缴款的审验结果，公
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参与认购首次授予部分份额的员工为158人（不含预留
份额人数），认购份额为6,664.8690万份，缴纳的认购资金为6,664.8690万元，认
购份额对应股份数量为521.10万股，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回购的
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在实际认购过程中，根据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认购意向、缴款进度等
情况，为保证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进行，保障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本员工持股
计划管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首次及预留份额的议案》，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拟

持有的标的股票数量不超过 1,200万股，首次授予股数调整为 521.10万股（其
中，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获授95万股，业务骨干及核心技术人员获授426.1
万股），预留授予调整为不超过678.90万股。（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合计
授予股份将不超过360万股）。2025年 5月 1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
过户登记确认书》，确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所持有的 521.10万股公司股
票已于2025年5月9日通过非交易过户至“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专用证券账户，上述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
为1.58%。至此，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已完成股票非交易过
户。

根据《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
规定，首次授予部分标的股票分3期解锁，锁定期分别为12个月、24个月、36个
月，均自公司公告首次授予部分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
算。在锁定期内，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时，本员工持股计
划因持有公司股份而新取得的股份一并锁定，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
式转让，该等股票的解锁期与相对应股票相同，但因持有公司股份而获得的现
金分红不受前述锁定期限制。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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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完成非交易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科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2日、2025年
5月 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项目中标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5-027、2025-042），公司在“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2025年第一
次配网物资协议库存招标采购项目”“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5年华北区域10kV
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协议库存第一次联合采购项目”“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2025年华中、川渝区域联合采购示范项目10kV变压器协议库存招标采购项目”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配网物资协议库存招标采购项目”“国
家电网有限公司2025年东北区域一二次融合成套柱上断路器协议库存第一次
联合采购项目”“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5年华中、川渝区域联合采购示范项目一
二次融合成套环网箱协议库存招标采购项目”“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2025年第
一次配网物资协议库存招标采购项目”“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十三批
采购（输变电项目第二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采购）项目”“国网辽宁电力
2025年第一次物资协议库存招标采购项目”等项目中中标预估金额合计约为
1.99亿元，中标产品为箱式变电站-10kV欧式、变压器台成套-硅钢片卷铁芯、变
压器台成套-非晶合金、10kV干式变压器、10kV非晶合金变压器、10kV油浸变
压器、标准化箱式变电站-10kV二级能效、一二次融合成套柱上断路器、一二次
融合成套环网箱、箱式变电站-欧式标准化定制-标准型、开关柜、10kV环网柜-

环保气体等。现将项目中标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标项目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项目中标结果已公示，公司中标项目已全部收到《中标

通知书》。
二、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根据公司中标比例及报价测算，上述项目预估中标金额合计约为 1.99亿

元，占公司2024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9.75%。上述项目合同的履行将对本公司2025年度及以后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但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
性。

三、风险提示1、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取得正式的中标通知书，部分项目已签订项目合
同，部分项目尚未签署合同，履约安排尚存在不确定性。2、上述中标项目为框架招标项目，预估中标金额为公司根据中标比例及报
价测算金额，合同实际执行金额可能与预估中标金额存在差异，最终需以项目
合同实际执行金额为准；上述项目合同的签署以及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
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
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科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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